
淮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淮南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规划编制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态保护政策趋紧，现行的《淮南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在水域滩涂功能定位上已经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且部分内容与《安徽省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3－2030年）》冲突。为促进我市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根据省级主管部门要求，市农业农村局参照省内其他兄弟市做法，开展了市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修编工作。新修订的《淮南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5－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农业部关于印发〈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的通知》（农渔发〔2016〕39号）《安徽省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3－2030年）》等法律法规和规范，充分吸纳了省级规划的最新变化，与我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淮南市国土空间规划等充分衔接，结合实际，修编了全市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明确了到2030年、2035年全市水产养殖业目标任务。

二、规划编制过程

为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市农业农村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安徽省现代农业工程设计研究院为编制单位。4月28日，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了由自规、生态环境、住建、交通、水利、林业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编制启动对接会。9月10日，对《规划（初稿）》进行了内部会商，并征求县区渔业主管部门意见，与编制方进行充分沟通，形成《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

三、规划主要内容

《规划》结合了我市实际，框架与《安徽省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3－2030年）》基本一致，共分六章二十一节，分别为总则、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评价、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规划、保障措施、规划实施环境影响分析、附则。

1.总则。主要包括编制依据、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规划范围。

2.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评价。主要包括各类水域滩涂承载力分析、水产养殖业发展分析、养殖水域滩涂开发总体思路。
3.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规划。主要包括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及养殖区的划设标准，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和保护重点，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及养殖区的类型、位置、面积及管理措施。
4.保障措施。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检查、强化养殖水域滩涂保护与管理、加强渔业环境保护等保障措施。
5.规划实施环境影响分析。主要包括规划实施后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和评估，环境保护措施。规划实施后，可实现各类水域滩涂分类管理、合理利用；有助于养护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有效防控水产养殖污染，促进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和绿色高质量发展。
6.附则。主要包括规划图件的效力说明、规划实施的兜底说明（后续“三区三线”、各类保护地范围和功能区调整后，本规划自动与之衔接）；规划修订要求、程序等。
四、规划意义价值

本《规划》是对《淮南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的修订，变化集中体现在：将重点湖泊（除河道外）调整为限养区；同时调整了城镇开发边界内水域滩涂功能区，将全市城镇开发边界内水域滩涂调整为限养区，避免城镇开发与水产养殖矛盾；依据淮南市国土变更调查矢量数据（2023年），明确了全市各类水域滩涂矢量边界，为核发水域滩涂养殖证提供支撑，与国土矢量数据一致。《规划》对全市水产养殖业规范、绿色、生态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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